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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城投控股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3 

 

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

并收购漕宝路项目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主要内容：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全资子公司上海城投房屋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房屋租赁公司”）

作为投资人，出资参与设立了上海盛馨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(有限合

伙)（以下简称“合伙企业”）。合伙企业于2024年12月26日通过上海

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取得上海馨伴寓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

公司”）100%股权及标的公司股东华鑫置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华鑫置业”）对标的公司享有的股东借款债权，其中股权部分

成交价格为470,095,666.11元，债权部分支付总额由评估基准日股东

借款本息总额485,287,324.66元及股东借款本金未付清部分在自基

准日之次日起至股东借款本息总额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期间内所产生

的利息(该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2.74%计)组成。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公司于 2024年 12月 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房屋租赁公司参与设立有限

合伙企业并收购漕宝路项目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

子公司房屋租赁公司与上海国有存量资产盘活私募投资基

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国存盘活基金”）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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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起设立合伙企业，合伙企业作为主体以其自有及自筹资金

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参拍收购标的公司 100%股权及标

的公司股东华鑫置业对标的公司享有的股东借款债权，进而

投资徐汇区田林板块 244-19 地块的租赁住房物业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漕宝路项目”）。 

漕宝路项目位于徐汇区田林板块，临近徐家汇与徐汇滨

江，项目交通通达性较高，周边人口稠密，商业及医疗教育

配套完善，生活氛围浓厚。项目共建设 5 栋公寓楼及相连接

的商业。 

交易内容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）和《上海证券报》上披露的《关

于子公司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收购漕宝路项目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2）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合伙企业设立情况 

房屋租赁公司作为投资人，出资参与设立合伙企业，并

与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签署了《上海盛馨庭管理咨询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合伙协议》。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

手续，具体信息如下： 

合伙企业的名称：上海盛馨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(有限

合伙)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04MAE7L0E53F 

成立时间：2024年 12 月 12日 

注册地：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200 号 B 栋第 5层 514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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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80,000 万元人民币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上海盛石普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企业管理咨询。(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合伙企业各合伙方已缴纳首期出资

款，具体出资情况如下： 

出资人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实缴出资（万元） 

上海盛石普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1 

上海国有存量资产盘活私募投资

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15,999 9,599 

上海城投房屋租赁有限公司 64,000 38,400 

合计 80,000 48,000 

（二）交易进展情况 

合伙企业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

所摘牌取得标的公司 100%股权及标的公司股东华鑫置业对

标的公司享有的股东借款债权，其中股权部分成交价格为

470,095,666.11 元，债权部分支付总额由评估基准日股东借

款本息总额 485,287,324.66 元及股东借款本金未付清部分

在自基准日之次日起至股东借款本息总额实际付清之日止

的期间内所产生的利息(该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 2.74%计)组

成。合伙企业与华鑫置业签订了《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》和

《股东借款代偿协议书》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华鑫置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上海盛馨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(有限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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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) 

合同标的：甲方所持有的上海馨伴寓置业有限公司 100%

股权 

1.价款：交易价款为人民币（小写）470,095,666.11元。 

2.支付方式：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

金计人民币（小写）141,020,000 元，并在产权交易合同签

订后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。甲、乙双方约定按照一次

性付款的方式支付价款：除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

分价款外，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将其

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（小写）329,075,666.11 元一次性

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。上海联交所在出

具产权交易凭证且收到甲方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

价款划转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。 

3. 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、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：乙方

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，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、债务由本次产

权交易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。关于标的企业向甲方

举借的股东借款的处理，根据甲方、乙方和标的企业另行签

订的《股东借款代偿协议书》执行。 

4. 产权交接事项：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 2024 年

5 月 31 日，甲、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，于乙方支付价款后 5

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，并在乙方支付价

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

证变更登记手续。 

5. 产权交易的税赋和费用：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赋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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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。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在交易过程

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，由甲、乙双方各自承担。 

6.违约责任：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，每逾期一日应按逾

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0.2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20日

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甲方若逾期

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，每逾期一日应按

交易价款的 0.2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30 日的，乙

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。本合同任何一方若

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

承担赔偿责任；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

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，守约方有

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 

（二）《股东借款代偿协议书》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华鑫置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上海馨伴寓置业有限公司 

丙方：上海盛馨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
该协议作为标的公司 100%股权公开挂牌之附件于上海

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。协议签署的前置条件为丙方已与甲方

签署《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》，且丙方被确认成为本次交易受

让方。 

1.丙方代乙方向甲方清偿股东借款本息总额以此获得

甲方对乙方所享有的债权及对应的权益。股东借款本息总额

包括基准日股东借款本息总额 485,287,324.66 元及股东借

款本金未付清部分在自基准日之次日起至股东借款本息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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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期间内所产生的利息(该期间的利息按

年利率 2.74%计)。 

2. 在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完成（以甲方通知为准）当日，

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东借款评估基准日利息人民币

72,857,324.66 元。丙方应在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完成日后

的 5 个月届满之日与 2025年 6月 30日中较早者的当日或之

前，向甲方支付股东借款本息总额扣除股东借款评估基准日

利息后的余额。 

四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漕宝路项目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

城投置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，成为城投宽庭的新社

区。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深化业务布局，做大租赁住宅业务

规模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，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奠定良

好基础。本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，不会对公司当期

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

律法规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2 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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